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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医院院接接生生不不当当致致新新生生儿儿脑脑瘫瘫
法院判卫生院赔偿8万余元

本报日照5月7日讯(记者
王裕奎 通讯员 王明龙
张新芬 赵成军) 喜得贵

子本是欢喜之时，但莒县某镇
村民李某却很忧伤。2014年8
月，李某之妻陈某在莒县某
卫生院生产时，因医护人员
对新生儿接生处置不当，致
李某儿子小李脑瘫，后李某
诉至法院。近日，莒县法院审
理了这起医疗损害责任纠纷
案，判决被告莒县某卫生院

赔偿原告小李各项损失共计8
万余元。

2014年8月5日，陈某因不
规律腹痛入住日照市莒县某
卫生院。经医生诊断，陈某妊
娠38周，后分娩小李。小李出
生后因窒息，身上青紫，并且
脐带绕颈一周。同日，转入莒
县某医院抢救，住院治疗20多
天，医疗费2万余元。因小李病
情未痊愈，其父母多次带他到
临沂某脑瘫康复医院住院康

复治疗，后经济南市儿童医院
诊断为脑瘫。

后因对赔偿问题没达成
一致，小李父母将卫生院诉至
莒县法院，索赔32万元。

经司法鉴定，医院在处理
新生儿窒息方面过程过于简
单，医务人员的专业素养难以
达到现代产科(新生儿)复苏
要求，后勤保障不足。意外情
况出现时未在第一时间进行
恰当抢救，不得已选择转院处

理，错过最佳治疗时机，使新
生儿因窒息致残，莒县某卫生
院在小李出产过程中存在过
错，过错参与度为30%—50%；
同时小李构成四级伤残。

“患者在诊疗活动中受到
损害，医疗机构及其医务人员
有过错的，应当承担相应的赔
偿责任。”法官说。

近日，莒县法院判决被告
莒县某卫生院赔偿原告小李
各项损失共计8万余元。

本报日照5月7日讯（记者
王裕奎 通讯员 王明龙
赵成军 张国强） 8岁小

学生下课期间和同学玩游戏，
不慎摔倒受伤，其父母将玩伴
及玩伴的父母、学校告上法
庭。近日，莒县法院审理了这
起教育机构责任纠纷案，判决
学校承担30%的责任，赔偿原
告小纪2 . 5万余元，被告小潘
及其父母不承担责任，其他损
失由原告自行承担。

8岁的小纪，就读于莒县
某实验小学的内设分校，当时
在读二年级。2014年12月6日
下午3点，下课期间，他和同班
同学小潘玩游戏，在玩耍过程
中，小纪不慎从教学楼门前的
台阶上跌落摔倒在地，右肘部
受伤。小纪受伤后被立即送往

医院治疗，后因伤情未完全愈
合，再次住院，前后两次共花
费两万余元。小纪父母与学校
和小潘父母对赔偿问题未达
成一致，诉至莒县法院。

法官介绍，“该案中，被告
莒县某实验小学通过制定相
关管理规定，对学生履行了相
应的教育、管理义务。但其履
行的该类义务不足以制止该
案伤害事故的发生，应当认定
其对原告这样的无民事行为
能力人所履行的管理、教育职
责尚不够完善，不够到位，故
对原告的伤害后果，应当承担
一定的民事责任。”综合该案
起因、过程及结果，以被告莒
县某实验小学负担30%的过
错责任为宜，其他损失由原告
自行承担。

7日早，济菏高速梁山服务区下道口处发生一起交通事
故，两辆半挂车相撞，一名驾驶员受伤被困在驾驶室内。消防
官兵破拆驾驶室，经过十多分钟的紧急救援，将被困驾驶员救
出，送往医院救治。

本报记者 苏洪印 通讯员 杨辉孔 摄影报道

小学生嬉闹受伤，

学校担责赔2 . 5万

十分钟救出被困司机

借用女子手机

“宝马男”溜了

本报烟台5月7日讯（记者 张倩
倩 实习生 刘芃成） 近日，烟台
芝罘区的隋女士遇到一个陌生人问
路，她好心给陌生人带路，对方多次
借隋女士的手机用，最后一次却把隋
女士6000多元的苹果手机骗走了。

近日，在毓璜顶北路上班的隋
女士遇到一个开宝马的陌生男子。
该男子称，他是外地人，是来烟台投
资的，问隋女士哪里有台湾商务会
所。隋女士一看该男子开着宝马车，
文质彬彬，便放松了警惕。隋女士告
诉该男子，自己不知道哪里有台湾
商务会所。该男子又问隋女士是否
可以给他带路，将他带到一个有标
志性建筑的地方。好心的隋女士上
了该男子的车，将其带到了毓璜顶
医院门口。这时，该男子问市政府在
什么位置，隋女士便拿出自己的手
机帮他查市政府的位置。

“他说用我的手机打个电话给
朋友，我直接给他用了，他打完电
话之后接着把手机给了我。”隋女
士说，她当时对这名外地男子没了
戒心。

当车行驶到太平洋大酒店门口
时，该男子告诉隋女士，自己的东西
被扣在了海关，他要找朋友帮忙，又
向隋女士借手机用。隋女士就把手
机给了他。“他说要打私人电话，让
我下车回避一下，他把车开进停车
场一会儿就出来。”隋女士说，她信
以为真，把手机借给了他，可是过了
好几分钟，这名男子也没出现，隋女
士着了急，借了一部手机拨打自己
的手机，电话无法接通，才知道自己
被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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